
华明汇财、融金信科
两公司自称为“银行信审中心”，实则为贷款中介公司

贷款中介公司实则未与
宝升小贷、浦发银行杭州
分行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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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宣传与实际产品不一致

2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在浏览“腾讯新

闻”App时，关注到一条穿插其中的贷款类信

息流广告。页面内容显示，“请远离高息贷款，

缺钱来这借，最快1小时到账”。广告发布方为

“融贷”。在点击链接后，页面提示填写姓名、

手机号即可立即申请贷款，贷款出资主体为

重庆两江新区宝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升小贷”）。

在完成简单的资料填写并提交申请5万

元贷款信息后，正当北京商报记者要进一步

了解宝升小贷是否属于网络小贷时，收到了

一位自称是“银行信审中心工作人员”拨来的

电话。该工作人员李洋（化名）称，她在银行贷

款系统后台收到记者的贷款申请，现需要对

贷款信息进行进一步审核。

当北京商报记者提出自己是通过小贷公

司放款渠道提出申请，对方如何获知自己的

信息时，李洋仅表示小贷公司利息太高，银行

贷款更为正规。为证实合规性，李洋还强调，

公司不与小贷公司等平台合作，所有款项均

由合作银行发放。

对于李洋隶属于哪一家公司，对方并未正

面回复，仅通过强调“银行信审中心”回答。最

后，在再三询问之下，李洋起初表示其来自北

京融金集团银行贷前审批部，紧接着表示可通

过“北京华明汇财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明汇财”）工商信息进行了解。

此外，在“腾讯新闻”App中，北京商报记

者还找到了发布方为“融贷中心”的贷款广

告，页面内容显示放款方为上海浦发银行杭

州分行。填写完信息后，北京商报记者也再度

接到了“银行信审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在

记者对其获得信息的方式等提出质疑后，对

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广告宣传产品与实际产品不一致，违反

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苏宁

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孙扬指

出，中介公司为哪家银行产品服务，应该明确

告知用户。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分析指出，随着金融

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加速，传统金融的业务

链条得到进一步延伸，链条上也衍生出从贷前

到贷中、贷后的一系列关联业务，催生出一批

细分机构来实现贷款业务的分工合作，是数字

经济时代金融业务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晰的一

种表现。但这一类型机构门槛低，也并非持牌

机构，不排除部分机构利用持牌机构的名头虚

假宣传，以满足自身的揽客需求。

信息收集存重大隐患

根据李洋提供的信息，北京商报记者通

过天眼查找到了这家名为华明汇财的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

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而华明汇财的同一

地址下，还有一家名为“北京融金时代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金信科”）的机构，

其官网显示“融贷中心”字样，主要帮助用户

匹配银行贷款方案。

通过融金信科官网，北京商报记者找到

了一位该公司工作人员，对方介绍称，公司开

展银行贷款业务对接服务，包括华明汇财在

内，北京地区共有6家分公司开展业务。至于

宣传中提到的小贷公司放款，对方表示小贷

公司同样是合作方，只是借此进行宣传。此

外，对于公司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况、收集到

的客户信息如何保存处理等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向华明汇财进行了进一步了解，但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

利用小贷公司宣传，为何却给客户匹配

银行贷款产品？2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多次拨

打宝升小贷客服电话了解情况，但电话均无

人接听。另有天眼查信息显示，宝升小贷已经

卷入多起债务纠纷，于2019年初开始多次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多位股东、高管被限

制消费。

而上海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贷款中心负责

人则明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未与此类机构

开展合作。

在北京商报记者以“不需要银行贷款”为

由拒绝这笔贷款后，李洋还曾多次强硬地表

示，填写姓名、手机号这一操作即视为已经提

交了贷款申请，必须在24小时内确认完整的

信息资料才能撤销申请，否则将被记入央行

征信系统，影响后续贷款操作。

在孙扬看来，中介公司以持牌机构名义

发布广告的风险不仅在于诱导、吸引用户借

款，在用户信息收集方面也存在重大隐患。正

规贷款流程中，用户发起、撤销贷款申请均属

于自发行为。在用户提出不需要贷款后，中介

公司以胁迫的方式要求用户提供相关信息，

如果中介公司进一步利用这些信息开展贷款

操作等，将构成重大违规。

苏筱芮表示，这种帮助传统持牌机构进

行展业的机构主体，在监管文件中，多被称为

“业务合作方”或“助贷机构”。例如，《关于进

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约束的是持牌机构，非持牌机构

（业务合作方）的约束则是通过持牌机构进行

传导的，是间接约束，其约束效力较小且相对

有限，从而为其违规操作提供了可能性。

监管环节前移

值得注意的是，除腾讯新闻外，此类广告

也时常出现在各类App上。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腾讯广告客服了解

到，开通广告主账户发布广告需要先进行资

质审核，贷款类广告需要另外提供金融业务

许可证。对于用户质疑的宣传广告，可向客服

提供相关证据，系统将会进行进一步审核。此

外，对于前述涉及虚假宣传的广告是如何产

生的，后续如何处理，北京商报记者也向腾讯

广告客服进行了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金融领域产生的营销乱象近年

来屡屡引发监管层的注意。继2020年初下发

《通知》后，2021年1月，央行在2021年工作会

议中再度提及，严禁金融产品过度营销，诱导

过度负债，严肃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当前监管层对于金融类营销的条款，主

要针对于持牌机构广告宣传方面的约束，对

于发布广告的渠道还应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孙扬表示，但平台方本身也应该对所发布的

广告真实性、合规性尽到审核义务。

此外，苏筱芮指出，金融营销宣传诱导用

户、非法放贷等行为，当前多集中于事中、事

后管理，即产生了不良后果以后再去追责。苏

筱芮建议，广告乱象根除可从三步进行，其

一，需要将监管环节前移，当下贷款产品背后

的资金可能是银行、消费金融、小贷等多个主

体，传统监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形势；其

二，监管层可考虑以科技公司为被监管主体

的新监管框架与细则，明确科技公司的审核

责任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义务，细化广告发布

要求；其三，进一步畅通金融消费者投诉渠

道，形成良好反馈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实习记者 廖蒙

金融领域贷款类广告乱象屡禁不止。2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当前仍

有中介公司在贷款类广告中，利用小贷公司、银行等持牌机构虚假宣传，实则获

取用户信息开展自身贷款产品营销。业内人士建议，监管层可考虑以科技公司

为被监管主体，构建新监管框架与细则，明确科技公司的审核责任与金融消费

者保护义务，同时，还应对发布广告的渠道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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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持牌机构羊皮下的贷款中介


